
第肆章：我國實務對「業者於營業場所打開收音機、

電視機（單純開機之行為）供公眾收聽、收視」議題

之見解與實踐 

 

第一節、 主管機關對「業者於營業場所打開收音機、電視

機（單純開機之行為）供公眾收聽、收視」議題之見

解 

 
第一項、 前言 

 

「業者於營業場所打開收音機、電視機（單純開機之行為）供公眾收聽、收

視」議題如本文第二章第五節中所提及，經濟部智慧財產局著作權審議及調解

委員會曾於九十四年四月二十七日第四次會議對此議題進行討論，雖並未達成

進一步之結論，惟目前已存在有許多對此議題做出之解釋函令。主管機關之解

釋函令雖僅具行政規則之效力，係上級機關為協助下級機關認定事實之準則，

並非對外發生直接對外發生法規範
1，法官於審判案件時，對於各機關就主管機

關就其執掌所做出之解釋函令，仍得依據法律表示其合法適當之見解，不受拘

束2，然仍可作為參考依據。 

 

又本章所欲探討者，除我國實務上對「業者於營業場所打開收音機、電視機

（單純開機之行為）供公眾收聽、收視」行為是否認定係何種著作權利之行使

外，尚欲進一步探討是否應對權利人給付費用之問題3，故雖部分實務見解與本

                                                 
1 行政程序法第一百五十九條「本法所稱行政規則，係指上級機關對下級機關，或長官對屬官，

依其權限或職權為規範機關內部秩序及運作，所為非直接對外發生法規範效力之一般、抽象之規

定。行政規則包括下列各款之規定︰一  關於機關內部之組織、事務之分配、業務處理方式、人

事管理等一般性規定。二  為協助下級機關或屬官統一解釋法令、認定事實、及行使裁量權，而    
訂頒之解釋性規定及裁量基準。」 
2 請參考大法官釋字 137 號、216 號解釋。 
3 至於有關「視聽著作利用時素材權利」之議題，雖亦存有爭議，然並非本文所欲處理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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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第二章中區隔「公開演出」、「公開上映」與「公開播送」之部份，所引用之

案例有部分重複，然本章進一步著重之重點乃在於評價該行為是否係著作財產

權之行使、是否得以免責之問題。 

 

第二項、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就「業者於營業場所打開收音機、電視機（單純開機之行

為）供公眾收聽、收視」議題此，曾做出以下之解釋函令： 

 

一、經濟部智慧財產局民國 94 年 10 月 13 日電子郵件字第 941013A 號解釋

函稱：「…醫院之員工宿舍等公共場所接收有線電視節目後，再以有線電、

無線電或其他器材之廣播系統傳送訊息之方法，將有線電視原播送之聲音或

影像向公眾傳達者，亦屬「公開播送」之行為。反之，如僅屬 (單純開機) 接

收有線電視節目訊號，未再將原播送之聲音或影像傳送到另外的收視設備，

則無公開播送之行為。…」 

二、經濟部智慧財產局民國 94 年 06 月 14 日智著字第 09400048580 號函：「…二、

如於公開場所接收無線或有線廣播音樂節目播放之歌曲後，「再透過擴音器

或其他器材於公開場所播送者」，或直接以音響設備播放音樂 CD 片，均係

屬公開演出音樂著作及錄音著作之行為。其公開演出音樂著作之部分，除合

於著作權法第 44 條至第 65 條合理使用規定外，應徵得音樂著作權人之同意

或授權，否則即屬侵害音樂著作之公開演出權。至於公開演出錄音著作部分

無須於事前取得授權，也不致發生侵害公開演出權的問題，不過利用時，著

作權人得依本法第 26 條之規定請求利用人支付使用報酬。三、如果在公開

場所只是單純打開收音機接收廣播電台所播送之節目，未再另藉擴音器或其

他器材向公眾傳達著作內容而擴大播送之效果者，依主管機關現階段意見，

並非「公開演出」之行為，因此也不會造成所謂侵害公開演出權的問題。四、

貴司擬於盥洗室播放調頻網廣播節目，勢須先以收音機之設備接收該節目

後，再使用擴音器傳送至各盥洗室內，應屬公開演出音樂著作及錄音著作之

行為，宜取得公開演出之授權，以免因侵害公開演出權而引發糾紛。五、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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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收廣播節目予以公開演出，與自行播放 CD 片予以公開演出，前者因播出

之音樂不確定，著作權仲介團體係以概括授權契約予以授權，後者因播出者

係特定之音樂，可要求仲介團體以個別授權契約予以授權，概括授權所需支

付之使用報酬通常高於個別授權之使用報酬。」 

 

三、經濟部智慧財產局民國 94 年 6 月 07 日智著字第 09416002430 號函：「如於公

共場所以一般家用接收設備單純接收廣播電台所播送之音樂，僅屬單純接收

訊息之行為，並不涉及著作之公開演出，惟如另外加裝擴音設備或其他器

材，再擴大其播送效果，則屬公開演出音樂著作及錄音著作之行為；另如係

以設備播放音樂 CD、錄音帶等，係屬「以其他方法，向現場之公眾傳達著

作內容」，涉及音樂及錄音著作之公開演出。上述公開演出行為，除合於本

法第 44 條至第 65 條合理使用規定外，應徵得音樂著作權人之同意或授權，

另錄音著作之著作權人亦得依本法第 26 條之規定請求利用人支付使用報

酬。(二)復按本法第 3 條第 1 項第 7 款規定：「公開播送：指基於公眾直接收

聽或收視為目的，以有線電、無線電或其他器材之廣播系統傳送訊息之方

法，藉聲音或影像，向公眾傳達著作內容。由原播送人以外之人，以有線電、

無線電或其他器材之廣播系統傳送訊息之方法，將原播送之聲音或影像向公

眾傳達者，亦屬之。」如係先裝設接收器材接收無線或有線音樂節目之信號，

而後藉由自己的線纜系統以有線電、無線電或其他器材之廣播系統傳送信

號，將原播送之聲音或影像向公眾傳達者，則屬公開播送音樂著作及錄音著

作，除有合理使用情形外，亦應徵得音樂著作及錄音著作著作權人之授權

後，方得利用。四、所詢問題二，公開播放影片時，影片中的音樂是否須另

行取得授權一節，茲分述如下：(一)如於公共場所以一般家用接收設備單純

接收電視台所播送之影片，僅屬單純接收訊息之行為，並不涉及著作權之利

用行為，合先敘明。(二)如係先裝設接收器材接收無線或有線電視節目中影

片之信號，而後藉由自己的線纜系統以有線電、無線電或其他器材之廣播系

統傳送信號，將原播送之聲音或影像向公眾傳達者，則屬公開播送行為，除

影片應取得視聽著作公開播送之授權外，影片中所利用到之音樂、錄音等著

作亦應取得公開播送之授權。(三)按本法第 3 條第 1 項第 8 款及第 25 條分別

規定：「公開上映：指以單一或多數視聽機或其他傳送影像之方法於同一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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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向現場或現場以外一定場所之公眾傳達著作內容。」「著作人專有公開上

映其視聽著作之權利。」因此，公共場所如係以設備播放影片，係屬公開上

映該視聽著作（電影影片），該視聽著作內之音樂著作或錄音著作（電影主

題曲、插曲或襯底音樂等）之著作財產權人，依主管機關現階段之意見，尚

不得就上述行為另行主張公開演出權。五、所詢問題三，旅館於公共場所以

電腦播放影片或音樂，所涉著作權問題，本局尚在研究中，俟獲有結論，將

另行函知。」 

 

四、經濟部智慧財產局民國 94 年 05 月 31 日智著字第 09416002300 號函：「如於

營業場所單純打開收音機接收廣播電台所播送之節目，未再藉擴音器或其他

器材向公眾傳達著作內容者，則非屬「公開演出」之行為。惟如於營業場所

接收廣播節目播放之音樂錄音帶、CD 之歌曲後，「再透過擴音器或其他器材

於營業場所播送者」，係屬公開演出音樂著作及錄音著作之行為，除合於本

法第 44 條至第 65 條合理使用規定外，應徵得音樂著作權人之同意或授權，

另錄音著作之著作權人亦得依本法第 26 條之規定請求利用人支付使用報

酬。是便利商店業者即使已向「音樂著作權仲介協會」支付「音樂著作之使

用報酬」，「錄音著作權人」仍得依本法第 26 條第 3 項規定向便利商店業者

請求支付錄音著作之使用報酬。」 

 

五、經濟部智慧財產局民國 94 年 05 月 30 日電子郵件字第 940530 號解釋

函：「…如於公共場所單純打開電視機接收電視節目 (不論係接收傳統類比

電視或數位電視) 供人觀賞，則該電視機為接收節目之必然設備，公共場所

僅為單純接收訊息者，並不涉及著作權之利用行為，…。」 

 

六、經濟部智慧財產局民國 91 年 08 月 22 日智著字第 0910007605 號函：「至

前述本法第三條第一項第九款後段所稱之「擴音器或其他器材」係指於一般

家用接收之收音機或電視等器材以外所附加擴大其播送效果之器材，是加油

站以 一般家用接收設備單純接收廣播電台所播送之音樂，僅屬單純接收訊

息之行為，並無公開演出之行為，惟如另外加裝擴音設備，再擴大其播送效

果，已屬公開演出音樂著作之行為，除合於本法第四十四條至第六十五條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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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使用之規定外，亦應徵得著作財產權人或經其授權之人之同意或授權，始

得為之。」 

 

七、經濟部智慧財產局民國 89 年 06 月 27 日(89) 智著 字第 89005349 號

「…經電洽貴會後，認應係指業者於賣場中透過原接收器材以外之擴音器或

其他相類似器 材將廣播電台原播送之音樂向顧客傳達。若果如是，則來函

所指之行為似屬著作權法第三條第一項第九款之公開演出行為…」 

 

第三項、 前內政部著作權委員會 

 

一、民國 87 年 08 月 11 日(87) 台內著 字第 8705023 號：「…但由於各公共

場所電視機之節目係有線電 視播送系統業者播送之結果，公共場所無公開

播送之行為。 (2) 北美事務協調委員會與美國在台協會著作權保護協定：協

定第九條第一項丙款規定：「以播音器或其他類似器具以信 號、聲音或影

像，將著作之廣播公開傳播。」，於公共場所以 電視機傳達前述有線播送系

統業者所傳達之節目，是否符合上 述協定之規定，自須視其是否以「播音

器或其他類似器具」將 節目傳達公眾來決定之。」 

 

二、民國 85 年 02 月 05 日(85)台內著會發 字第 8501896 號解釋函令：前內政部

著作權委員會對於營業處所內以貴行廣播系統直接轉播或僅打開收音機接

收廣播電台播放之音樂供客戶、員工欣賞，是否均須事前取得音樂著作權人

之同意，或有違反著作權法或其他法律之規定乙節作出解釋：「(一) 貴處於

營業處所內如僅單純打開收音機接收廣播電台播放之音樂供客戶、員工欣

賞，且未再藉有線電、無線電或其他傳送電訊訊號之器材向公眾傳達著作內

容，則為接收訊息者，並無違反著作權法之問題。(二) 貴處於營業處所內

以廣播系統直接轉播廣播電台之音樂，緣所稱「廣播系統」為何並不明確；

惟如係藉有線電、無線電或其他傳送電訊訊號之器材向公眾傳達著作內容，

則為「公開播送」之行為，除合於著作權法合理使用之規定外，應徵得著作

財產權人之同意或授權始得為之。…(三) 又北美事務協調委員會與美國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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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協會著作權保護協定已於八十二年七月十六日簽署生效，因此，貴處於營

業處所內以「廣播系統」直接轉播或用收音機接收廣播電台播放之音樂供客

戶、員工欣賞，除前述之情形外，應注意上述協定第九條第 (一) 項乙、丙

規定，如於營業處所接收廣播節目予以轉播或有線轉播或以播音器或其他類

似器具向公眾傳達著作內容，如該節目之權利人係協定之受保護人，則除合

於著作權法之合理使用外，應徵得該等著作之著作財產權人之同意或授權。」 

 

三、民國 82 年 06 月 11 日（82）台內著字 8213507「….於營業場所用收音機

接收廣播節目予以轉播或有線轉播或以播音器或其他類似器具向公眾傳達

著作內容，如該節目之權利人系上述協定（台美著作權保護協定）之受保護

人，除合於著作權法第四十四條至第六十五條著作財產權限制之規定外，應

徵得各該受保護權利人之同意或授權後始得為之。」 

 

第四項、 法務部見解 

 

民國 87 年 09 月 28 日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檢察署法務部 (87) 法檢 (二) 

字第 002024 號：法律問題：有線電視系統業者未取得在旅館房間等公共場所

之公開播送之授權，透過知情之旅館中所架設之有線電視線路播送節目 (旅館

未設接收轉播器)，除有線電視系統業者涉有違法公開播送外，旅館業者是否同

涉侵害公開播送權？ 

 

甲說： (否定說) 。…如公共場所電視機所接收之節目係來自有線播送系統業

者藉其播送系統自行播送之節目，或該系統業者傳送途中並未再設接收器材接

收其訊號予以傳送者，縱其設有加強傳送訊號之器材或設備，但由於公共場所

電視機之節目係有線播送系統業者播送之結果，則該等公共場所並無「公開播

送」之行為。 旅館業者未裝接及轉播器材，即無另外之公開播送行為，其對

有線電視節目之播送既無法控制，當無侵害公開播送權。 

           

乙說： (肯定說) 。旅館業者明知有線電視系統業者並未取得在旅館房間等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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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場所之 公開播送權，仍架設有線電視線路及電視機，使有線電視系統公司

播送之節目得以傳達至旅館房間，雖其無公開播送行為，但對有線電視系統業

者之公開播送行為，應有犯意聯絡及行為分擔，構成有 線電視系統業者違法

公開播送行為之共同正犯。 

 

審查意見：本件應以乙說為當 

 

第五項、 法院見解 

 

一、 民國 82 年 06 月 01 日臺灣高等法院花蓮分院座談會：法律問題：在營業

場所公開播放有著作權之音樂廣播節目並以之為營業場所之環境背景音

樂，是否違反著作權法？甲說：按於公眾場所錄音機播放音樂著作之內容，

係屬著作權法第三條第一項第九款所指以其他方法向現場之公眾傳達著作

內容之公開演出行為，行為人並以之為營業場所之環境背景音樂，實已侵害

著作人之著作權。乙說：依著作權法第三條第一項第七款之規定，公開播送

係指基於公眾接收訊息為目的，以有線電、無線電或其他器材，藉聲音或影

像公眾傳達著作內容，因此在公眾場所接收廣播節目，如僅為單純之接收訊

息者，而未再為公開演出、公開播送之行為或重製、改作、編作、出租等行

為，則並未涉及侵害著作權法之問題。研討結果：採乙說。 

 

二、 民國 88 年 10 月 08 日 87 年 上訴 字第 5378 號刑事判決稱：「被告世

○大旅社及周○娜、柯○大飯店及柯○達、豪○旅館及陳○川、蔡○慧所獨

資經營之二人旅館播送之「摩天雄鷹」或「冰血暴」影片。惟渠等既接收金

○道公司之節目傳送，並未設接收器材接收其信號予以傳送，僅由各房間之

電視機接收有線播送系統業者傳送之節目，供人觀賞，該電視機實為接收節

目之必然設備，亦即電視機播送之節目係來自於金○道公司公開播送之結

果，並無公開播送之行為，亦無公開上映之行為。等之行為，並無侵害自訴

人嘉○影視公司之公開上映權。本件自訴人嘉○影視公司就「摩天雄鷹」及

「冰血暴」等二部影片，應授權取得公開上映權，並未包括公開播送權。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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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公開上映」與「公共場所單純打開電視機接收前述有線播送系統業者所

傳達之節目內容供人觀賞，則該電視機為接收節目之必然設備，亦即電視機

播送之節目係來自於第四台公開播送之結果，上述公共場所僅為單純接收訊

息者，亦未有「公開上映」之行為。然本件自訴人所取得係「公開上映」權，

非「公開播送」權，從而縱認被告金頻道公司及葉明玄所為之公開播送行為

侵犯他人之「公開播送權」，自訴人亦非被害人，對於被告金○道公司及葉

明玄自不得提起本件自訴。」 

 

第二節、 我國音樂仲介團體實踐情形之調查 

 
第一項、 前言 

 
依著作權法第八十一條：「著作財產權人為行使權利、收受及分配使用報酬，

經著作專責機關之許可，得組成著作重業團體。專屬授權之被授權人，亦得加

入著作權仲介團體。」第二項「第一項團體之許可成立、組織、職權及其監督、

輔導，另以法律定之。」於是著作權仲介團體條例以前揭第二項之規定為法源

依據，於民國八十六年十一月五日公布，以作為規範著作權重就團體之依據。 

 

由於著作權人多屬分散各地，要行使或保護其權利均屬不易，因此必須透過

公益性質高的著作權仲介團體為之
4，所以仲介團體可是說是權利人和利用人之

間的橋樑，是暢通著作利用的授權管道，具備公益的性質，屬於公益團體，必

須依法執行其公益上的任務。除了為會員提供專業的服務外，非屬會員的其他

著作權利人要把自己的著作財產權交給仲介團體管理的時候，團體不可以拒

絕，以避免會員以外的著作權利人因為欠缺授權管道5。是以，藉由對我國仲介

團體實踐之調查，可瞭解目前我國著作權利人權利行使的實際情形為何。 

 

                                                 
4 參見江慧賢，從法律觀點論台灣流行音樂產業之創作保護與發展，國立台灣大學研究所碩士論

文，2005 年 6 月，第 28 頁。 
5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著作權仲介團體的性質和功能簡介，

http://www.tipo.gov.tw/copyright/copyright_team/copyright_team_5.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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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於八十六年十一月五日公布施行「著作權仲介團體條例」，目前已設立

的仲介團體共計七家，依各團體管理的著作類別區分為下列三種6： 

 

一、管理音樂著作有三家：社團法人台灣音樂著作權人聯合總會7、社團法

人中華音樂著作權仲介協會8及社團法人台灣音樂著作權協會9。 

 

二、管理錄音著作的有二家：社團法人中華民國錄音著作權人協會10及社團

法人中華有聲出版錄音著作權管理協會11。 

 

三、管理視聽著作的仲介團體有二家：社團法人中華音樂視聽著作仲介協會

12及社團法人中華視聽著作傳播事業協會13。 

 

本文茲以音樂著作仲介團體即社團法人台灣音樂著作權人聯合總、社團法人

中華音樂著作權仲介協會及社團法人台灣音樂著作權協會為例，進行調查，其

對於「業者於營業場所打開收音機、電視機（單純開機之行為）供公眾收聽、

收視」之行為，目前是否對利用人進行收費，又我國實務見解是否相符？ 

 

本文進行調查之方法係以三家音樂仲介團體之網頁資料並於 2007 年 4 月 4

日下午進行電話訪談該三家之授權業務與法務部門，問題設定係對以下兩個問

題進行瞭解： 

 

1、 營業場所播放廣播音樂係何種著作權權利之行使？ 

2、 現是否對前揭使用行為進行收費？ 

 

                                                 
6 同前揭註。 
7 http://www.mcat.org.tw
8 http://www.must.org.tw/
9 http://www.tmcs.org.tw
10 http://www.arco.org.tw
11 http://www.rpat.org.tw
12 http://www.amco.org.tw
13 http://www.vast.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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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網頁資料以及訪談結果，整理如後。 

 

第二項、 社團法人台灣音樂著作權人聯合總會（Music Copyright 

Association of Taiwan，簡稱 MCAT） 

 

經於九十六年四月四日查訪其網站資料14，MCAT係於八十八年一月二十日

經主管機關經濟部智慧財產局許可，同年六月二十二日完成法人登記，其設立

宗旨係為保障音樂著作權人之權益，推廣音樂著作之利用，促進並維護社會整

體文化經濟之發展，增進音樂著作人之福利，並有下列任務：一、維護會員著

作之權益。二、協助會員、或依法接受委託，代為處理音樂創作一切法律權益

事項。三、推廣會員創作，促進有效合法之利用，增進會員之福祉，活潑文化

經濟之發展。四、宣導音樂著作權之正確觀念，增進會員及社會大眾對音樂著

作權之認識及尊重。五、積極參與國際活動，促進作品交流，並以互惠之方式

相互代理，擴大文化經濟空間，爭取並保障會員在國際間之權益。六、蒐集有

關音樂著作權法之具體意見，提供政府主管機關修法之參考。七、其他有關會

員福利事項，及政府依法交辦及授權事項之辦理。 其會員由國內音樂著作權

人所組成，包括個人會員與團體會員，個人會員多為音樂詞曲創作人。台灣從

事嚴肅音樂之專家、學者、作家、教育家，百分之九十以上均為本會會員。團

體會員多為國內著名有聲出版業者。而會員作品在台灣的使用率，目前約佔全

部市埸的百分之六十五。其業務內容係接受會員之委託，代管會員音樂著作財

產權之公開播送、公開演出事宜。並與全國公民營電台、電視台及其他各行業

音樂使用人簽訂公開授權契約，並按約定之方式收取使用報酬分配與權利人。 

 

經九十六年四月四日，電話訪談其業務授權部門，確認其認為，業者於營業

場所播放廣播電台音樂係公開演出，故於營業場所播放廣播電台音樂係公開演

出，應給付授權金目前主要僅向電台收取費用，然因行政機制並未完全建立，

對商店播放廣播音樂進行收費，並非主要業務內容。 

 

                                                 
14 參見http://www.mcat.org.tw/us03.php，查訪於 2007 年 5 月 4 日。 

 81

http://www.mcat.org.tw/us03.php


第三項、 社團法人中華音樂著作權仲介協會（Music Copyright 

Intermediary Society of Chinese Taipei，簡稱 MÜST） 

 
經九十六年四月四日查訪其網頁資料，MÜST亦與MCAT相同，係於八十八

年一月二十日經主管機關經濟部智慧財產局許可，同年五月十七日完成法人登

記
15。MÜST目前管理國內會員及國外音樂協會之音樂著作中之公開演出權、公

開播送權、公開傳輸權三種著作財產權，如有個人、公司公開演出、公開播送、

公開傳輸MÜST所管理之音樂著作時，即應向MÜST申請上述三項之個別授權或

概括授權，並對「公開演出」及「公開播送」說明如下
16： 

 

一、 公開演出：依著作權法第三條第一項第九款之定義，『指以演技、舞

蹈、歌唱、彈奏樂器或其他方法向現場之公眾傳達著作內容。以擴音

器或其他器材，將原播送之聲音或影像向公眾傳達者，亦屬之。』，

故表演團、舞蹈團、演唱會、樂器演奏會等，需要申請公開演出之個

別授權（公開演出個別單場次申請）；另公司、門市、賣場、餐廳（不

論何種行業，只要為公眾得出入之場所）有加裝喇叭擴音系統播放

CD 音樂時（或轉播電台音樂、音樂頻道公司音樂），亦符合著作權法

公開演出後段之定義，則需申請公開演出之概括授權（公開演出概括

授權申請）。 

 

二、 公開播送：依著作權法第三條第一項第七款之定義，『指基於公眾直

接收聽或收視為目的，以有線電、無線電或其他器材之廣播系統傳送

訊息之方法，藉聲音或影像，向公眾傳達著作內容。由原播送人以外

之人，以有線電、無線電或其他器材之廣播系統傳送訊息之方法，將

原播送之聲音或影像向公眾傳達者，亦屬之。』，故凡無線電視台、

衛星電視台、有線系統業者、公營電台、調幅 AM 電台、調頻 FM 中

功率電台、小功率電台、有線音樂頻道、衛星音樂頻道，如電視廣播

節目、廣告中有播送音樂或彈奏、演唱播出時，則需申請公開播送之

                                                 
15 參見http://www.must.org.tw/must_p1.htm，查訪於 2007 年 5 月 4 日。 
16 參見http://www.must.org.tw/must_p2.htm  查訪於 2007 年 5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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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括授權。 

 

經電話訪談，其業務部門亦表示，業者於營業場所播放廣播音樂供公眾收

聽，係屬公開演出，目前國內主要幾家便利商店如 7-11、全家、萊爾富等便利

商店，均向其簽約取得授權播放廣播音樂費用。 

 

而其費用計算方法如下17： 

 

一、航空公司：正常飛行期間：每一航段每一千名乘客每公里以 0.15 元計

算。 起飛、降落期間：每一航段以 40 元計算。  

 

二、公車、遊覽巴士： 

 

（一）公車：每輛每年以 250 元計算。  

（二）遊覽巴士：每輛每年以 2,500 元計算。  

 

三、旅館、飯店：大廳、走廊、LOBBY：30 坪以內每年以 2,000 元計算；30

坪以後每 5 坪每年另加 500 元計算。 每個房間每年以 50 元計算。 

 

四、酒吧、咖啡廳、餐廳、PUB、俱樂部、舞廳、夜總會、韻律舞蹈教室（同

費率之場所如健身房、健康中心等）：播放音樂，每坪每年以 200 元計

算；若有現場演唱，則每坪每年以 500 元計算。  

 

五、遊樂場、撞球場、電動玩具店、保齡球場、三溫暖、美容院、理髮廳、

超商、百貨公司、購物中心、溜冰場、Hi-Fi（錄影帶）店（同費率之場

所如服飾店、鞋店、SPA 等）：（前 30 坪）每坪每年以 100 元計算；加

（第 31 坪至第 50 坪）每坪每年以 95 元計算；加（第 51 坪至第 100 坪）

每坪每年以 90 元計算；加（第 101 坪至第 200 坪）每坪每年以 85 元計

                                                 
17 http://www.must.org.tw/must_p25_open1.htm ，查訪於 2007 年 5 月 4 日，本文僅整理常涉汲公

共場所播放廣播音樂之場所類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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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加（第 201 坪以後）每坪每年以 80 元計算。 

 

六、銀行：（前 50 坪）每坪每年以 30 元計算；加（第 51 坪至第 100 坪）每

坪每年以 25 元計算；加（第 101 坪至第 200 坪）每坪每年以 20 元計算；

加（第 201 坪至第 300 坪）每坪每年以 15 元計算；加（第 301 坪以後）          

每坪每年以 10 元計算。 

 

七、醫院診所(以有放置電視螢幕或播放音樂器材之場所)：（前 50 坪）               

每坪每年以 20 元計算；加（第 51 坪至第 100 坪）每坪每年以 15 元計

算；加（第 101 坪以後）每坪每年以 10 元計算。 

 

八、工廠、辦公大樓：（前 50 坪）每坪每年以 20 元計算；加（第 51 坪至第

100 坪）每坪每年以 15 元計算；加（第 101 坪以後）每坪每年以 10 元

計算。 

 

九、活動中心（指提供各種活動場地供外界舉辦活動之場所，如青年活動中

心等）：（前 100 坪）每坪每年以 60 元計算；加（第 101 坪至第 200 坪）

每坪每年以 55 元計算；加（第 201 坪至第 300 坪）每坪每年以 50 元計

算；加（第 301 坪至第 400 坪）每坪每年以 45 元計算；加（第 401 坪

以後）每坪每年以 40 元計算。 

 

第四項、 社團法人台灣音樂著作權協會（ Music Copyright 

Intermediary Society of Taiwan，簡稱 TMCS） 

 
經九十六年四月四日訪談其法務部門，TMCS 則係三家音樂仲介團體中最晚

成立的，於九十一年二月二十七日經許可，同年四月三十日完成法人登記。其

管理權能包括：公開播送、公開演出、公開傳輸、重製權。經電話訪談其法務

部門，表示業者營業場所播放廣播音樂係公開演出，然目前針對公開演出收取

費用之主力放在卡拉 OK、KTV 等使用情形，對商店播放廣播音樂之授權非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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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主力，因成立時間較晚仍在宣導開拓中。 

 

茲就其網站上對公開演出之收費標準，整理如下18： 

 

一、航空公司：正常飛行時間：每一航段每一千名乘客每公里以零點一元計

算。起飛、降落期間：每一航段以三十元計算。 

 

二、公車、遊覽巴士：公車每輛每年以二００元計算。遊覽巴士每輛每年以二

０００元計算。 

 

三、旅館、飯店：大廳、走廊、LOBBY：三十坪以內每年以一千元計算，三十

坪以後每五坪每年另加三百元計算。每個房間每年以五十元計算。 

 

四、酒吧、咖啡廳、餐廳、PUB、俱樂部、舞廳、夜總會、韻律舞蹈教室：播

放音樂：每坪每年以一百元計算。 

 

五、遊樂場、撞球場、電動玩具店、保齡球場、銀行、三溫暖、美容院、理髮

廳、醫院診所、工廠、辦公大樓、超商、百貨公司、購物中心、活動中心、

溜冰場、Hi-Fi 店：每坪每年以一百元計算。 

 

第三節、 我國學者之見解 

 
學者張懿云及陳錦全則認為19，在我國公共場所單純開機收聽或收視議題究

竟是屬於公開演出或公開播送，仍有爭論餘地。蓋公共場所單純開機（供公眾

20）收聽或收視之行為屬於伯恩公約第十一條之二第一項第三款之行為，應是

屬於廣播權的一部份，應該相當我國公開播送，惟相對應於伯恩公約第十一條

                                                 
18 http://www.tmcs.org.tw/files/使用報酬費率或金額 1.doc（2007/5/4），本文僅整理常涉汲公共場

所播放廣播音樂之場所類型，省略部分請詳參前揭網頁。 
19 參見本文第二章註 59，第 62 頁。 
20 本文認為應加上「供公眾」比較嚴謹，因為如僅在公共場所打開收音機、電視僅供自己觀賞，

例如在公園運動時，供娛樂自己用，應與此議題無涉，並非財產權之行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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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二第一項第三款部分之文字在我國被安插在公開演出定義下，因此，公共場

所單純開機收聽或收視之行為也有可能會被認為屬於公開演出
21。 

 

學者張懿云及陳錦全由伯恩公約規範與美國、日本、德國之規範分析，亦認

為，根據伯恩公約之規定，公共場所單純開機行為是屬於公開播送行為，美國

認為是屬於公開演播之行為，日本認為是屬於將著作被廣播後之訊號以接收信

號裝置接收下來在向公眾傳達之行為，在於特定情形下作權利之限制規定或免

責規定。我國主管機關將公共場所單純開機行為認為並非著作權權利範圍內之

行為，其解釋似不符合伯恩公約之保護標準。從而其認為在公共場所單純開機

收視或收聽之行為係著作權人的權利，只是究竟屬於何種權利名稱
22？ 

 

而有關究屬何種權利，學者張懿云及陳錦全進一步認為，伯恩公約第十一條

之二規定，文學或藝術著作之著作人專有…對原播送、再播送和對著作之廣播

以擴音器或其他類似器材傳輸信號、聲音或影像之方式公開傳播之權利，公共

場所單純開機收視或收聽之行為及為其中第十一條第一項第三款所指之「以擴

音器或其他類似器材傳輸信號、聲音或影像之方式公開傳播」。我國著作權法

第三條第一項第七款關於公開播送之定義中僅涵蓋伯恩公約第十一條之二第

一項第一款的原播送和第二款的再播送23，對伯恩公約第十一條之二第一項第

三款之情形則挪至我國著作權法第三條第一項第九款關於公開演出的定義

中，所以，從我國著作權法之體系解釋來看，公共場所單純開機收視或收聽之

行為似應解釋為「公開演出」行為
24；惟如果公共場所單純開機收視或收聽之

行為和伯恩公約第十一條之二一樣被界定廣播，即我國著作權法下的公開播送

行為，對何人可以就公開場所單純開機收視或收聽之行為主張權利，其結果會

                                                 
21 此句之論述，似有忽略九十二年修法時，我國著作權法第三條一項第七款「公開播送」之定

義，已增列「由原播送人以外之人，…或其他器材之廣播系統傳送訊息之方法，將原播送之聲音

或影像向公眾傳達者，亦屬之。」之規定，亦與伯恩公約第十一條之二第一項第三款相對應，我

國之問題，如本文第二章中所述，應該在於「將原播送之聲音或影像向公眾傳達者，亦屬之。」

同時規定在「公開播送」與「公開演出」之定義中，造成混淆。 
 
23 同前註，此句之論述，似有忽略九十二年修法時，我國著作權法第三條一項第七款「公開播

送」之定義，已增列「由原播送人以外之人，…或其他器材之廣播系統傳送訊息之方法，將原播

送之聲音或影像向公眾傳達者，亦屬之。」之規定，亦與伯恩公約第十一條之二第一項第三款相

對應。 
24 同前揭註 19，第 16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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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很大之差異，因為在我國著作權法下，公開演出之權利僅限於語文著作、音

樂著作、戲劇舞蹈製作和表演（但表演之公開演出權受第二十六條第二項之限

縮）始能享有，似與伯恩公約賦予「所有文學與藝術著作」都能享有第十一條

之二第三款權利之規定仍有差距，而公開播送之權利則是所有著作類別都能享

有（僅表演之公開播送權受到第二十四條第二項之限縮），對公共場所單純開

機收視或收聽之行為勢必會影響著作人之權利。 

 

然其進一步認為25，縱使我國著作權法之體系解釋，公共場所單純開機收視、

收聽之行為應解釋為「公開演出」行為，仍有著作財產權之限制規定問題。 

 

第四節、 小結 

 

第一項、 我國實務見解 

 

前內政部著作權委員會與經濟部智慧財產局，自八十二年起至九十四年，陸

陸續續對此議題做出大量之解釋，且可以說相當一致地認為，在公共場所單純

開機公眾收視、收聽之行為係單純之接收訊號之行為，非公開演出亦非公開播

送，非屬行使著作財產權行使之行為，九十四年之解釋函均以「是否加裝擴大

器」，作為是否構成著作財產權行使之標準，較早之解釋函，有些解釋函令，

例如…，並無進一步考量著作權法第三條第一項第九款後段「擴音器或其他器

材」之規定及台美著作權保護協定第九條第一項第丙款「以播音器或其他類似

器具以信號、聲音或影像，將著作之廣播公開傳播。」之規定，僅認為係單純

接收訊息之行為。 

 

主管機關現認為於公共場所單純開機，打開收音機或電視機供公眾收聽之行

為，若「另外加裝擴大設備，播大其播送效果」就公開演出，然而對於裝置何

種設備始構成「擴大裝備」？有無規格或是擴大效果之限制？均無說明，而認

                                                 
25 同前揭註 24，第 167-168 頁。 

 87



為應交由法院個案認定。而如「另外加裝擴大設備，擴大播送效果」係公開演

出，除合於著作權法第四十四條至第六十五條著作財產權限制之規定外，應徵

得各該受保護權利人之同意或授權後始得為之。 

 

前揭法務部民國 87 年 09 月 28 日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檢察署法務部 (87) 

法檢 (二) 字第 002024 號解釋函令，雖係針對明知有線電視系統業者未取得

在旅館房間等公共場所之公開播送之授權，未設接收轉播器架而播送電視節目

之情形，旅館業者是否應負侵害公開播送權之責進行討論，甲、乙兩說雖對於

旅館業者之責任，有不同之見解，然而，兩說對於「如公共場所電視機所接收

之節目係來自有線播送系統業者藉其播送系統自行播送之節目，或該系統業者

傳送途中並未再設接收器材接收其訊號予以傳送者，縱其設有加強傳送訊號之

器材或設備，但由於公共場所電視機之節目係有線播送系統業者播送之結果，

則該等公共場所並無公開播送之行為」，均無異議。 

 

前揭法院之見解中，亦多採與主管機關相同之見解。82 年 06 月 01 日臺

灣高等法院花蓮分院座談會中之甲說雖認為，於公眾場所錄音機播放音樂著作

之內容，係屬著作權法第三條第一項第九款所指以其他方法向現場之公眾傳達

著作內容之公開演出行為，故行為人並廣播音樂以之為營業場所之環境背景音

樂，實已侵害著作人之著作權，然其直接將「廣播音樂」與「錄音機播放音樂」

等同視之，且並未為該次座談會接受。 

 

綜上所述可知，我國實務之見解採取，若未加裝擴大設備，再擴大播送之效

果，「業者於營業場所打開收音機、電視機（單純開機之行為）供公眾收聽、

收視」之行為，係單純接收訊息之行為，並為開機之當然結果，不構成著作財

產權之行使，既然非著作財產權之行使，則利用人當然無須向任何人給付費

用；惟若業者加裝擴大設備，再擴大打開收音機、電視機播送之效果，供公眾

收聽、收視，則構成公開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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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項、 音樂仲介團體實踐情形 

 

我國三家音樂仲介團體，因經濟部智慧財產局見解，均認為「於公眾場所播

放廣播節目之行為」係公開演出，網頁資料上，然而對於公共場所播放廣播音

樂收取費用之範圍，MCAT 與 TMCS 雖認為「於公眾場所播放廣播音樂之行為」

係公開演出，實際上僅限於電視台、廣播電台播送音樂之行為；MUST 則係唯

一一家於網頁上清楚說明收費對象之音樂仲介團體，清楚以文字說明：「有加

裝喇叭擴音系統播放 CD 音樂時（或轉播電台音樂、音樂頻道公司音樂），亦符

合著作權法公開演出後段之定義」，與主管機關之見解相符，目前亦已對營業

場所播放廣播音樂較具規模低進行收費。 

 

第三項、 我國情形之歸納 

 

綜上之整理說明可知，主管機關歷年來幾乎是一致認為，公共場所單純開

機，打開收音機或電視機供公眾收聽之行為，如未另藉擴音器或其他器材向公

眾傳達著作內容而擴大播送之效果，並非行使著作財產權之行為態樣。由對音

樂仲介團體實踐之調查，也可得知，其採取之見解與主管機關相符，但對於藉

由擴音器播放電視節目、廣播音樂者之收費，因受到對散佈各處業者使用情形

之掌握機制，尚未健全，故實踐上多僅限於知名連鎖之商店。 

 

我國學者，已注意到此種情形與國際公約上之規定有所不符，並藉由與國際

公約與各國規定比較，提出其論點認為，根據我國著作權法之體系解釋，公共

場所單純開機收視、收聽之行為，應解釋為「公開演出」行為，惟仍有著作財

產權之限制規定問題，此種界定仍存在進一步討論之空間，第伍章將對之作一

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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